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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 95 号）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关于董事长及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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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

意见以及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天科技”或“发行人”）出具

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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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债券简称：19 杰赛债 

债券代码：149013 

发行主体：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规模：本期公司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4 亿元人民币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3 年期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48%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12 月 19 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 19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 2022 年 12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披露了《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主要内容如下：发行人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具体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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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举徐艳女士为发行人董事长 

发行人董事会同意选举徐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27 日。 

2、调整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 

发行人董事会同意调整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调整

后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徐艳（主任）、吉树新、萧端、齐德昱、唐清泉；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马作武（主任）、徐艳、吉树新、萧端、齐德昱；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唐清泉（主任）、许锦力、马作武、萧端、朱海江；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萧端（主任）、许锦力、苏晶、马作武、唐清泉。 

新任发行人董事长基本情况如下： 

徐艳，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3 年 9 月生，毕业于华南理工

大学电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七研究所课题负责人、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副总工程师、所长助理、副

所长。现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未持有发行人股

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

事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

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的，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与发行人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

研究所存在关联关系。 

三、影响分析 

根据该公告内容，本次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的变更属于发行人经

营过程中的正常事项，对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及发行人已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不

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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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事变动后，发行人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发行人将

严格按照公司债券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二条规定之重大事

项，中信证券作为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

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

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